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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 

 

关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使用自筹资金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东会陕核[2008]024号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

2008 年 8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我们的责任是在审慎调查的

基础上，对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情况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本专项审核报告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的要求出具，所发表的专项审核意见是我们在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必要

的审核程序的基础上，根据审核过程中所取得的材料作出的职业判断。 

经审核，贵公司截至 2008 年 8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

金的有关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 



 

贵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08］924 号”文

《关于核准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0,0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2,000 万股向询

价对象配售，其余 8,000 万股于 2008 年 7 月 3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0.5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05,900 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等与发行上市有关的费用 45,150,515.5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3,849,484.45 元。截至 2008 年 8 月 5 日止

的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东会陕验

[2008]00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说明 

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围绕主

业进行，以提高公司现有天然气长输管网的输气能力、扩大长输管网覆盖范围、

培育陕南天然气用户市场，最终在陕西省建成基本覆盖全省的四纵两横一枢纽、

以七个市场组团为轴心辐射周边的管网输配系统，从整体上大幅提高公司竞争

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具体投资计划如下： 

投资计划（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总投资 
（万元） 2008 年 2009 年 

建设期

（年）

1 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 53,653.00 34,640.00 19,013.00 2 

2 靖西二线（四期）工程 19,648.00 19,648.00 / 1 

3 阀室改分输站工程 2,950.16 2,950.16 / 1 

4 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 2,970.00 2,264.00 706.00 3 

5 泾阳永乐分输站工程 1,435.00 1,435.00 / 1 

6 泾河分输站扩建工程 1,594.19 1,594.19 / 1 

7 运用募集资金归还部分银行贷款 20,000.00 20,000.00 / / 

 合   计 102,250.35 82,531.35 19,719.00 / 

募集资金若有不足，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也

可使用自筹资金先行代为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偿还。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国家和地方有权审批机关备案，截至 2008 年 8

月 31 日止，贵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

民币 22,014.39 万元，项目投资情况如下：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计划投资金额

（万元） 总金额 其中：购入物资

1 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 53,653.00 5,629.60 4,270.91

2 靖西二线（四期）工程 19,648.00 12,378.70 11,108.62

3 阀室改分输站工程 2,950.16 866.27 496.03

4 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 2,970.00 1,125.27 57.84

5 泾阳永乐分输站工程 1,435.00 730.81 548.66

6 泾河分输站扩建工程 1,594.19 1,283.74 710.30

 合   计 82,250.35 22,014.39 17,192.36

四、审核结论 

经审核，截至 2008 年 8 月 31 日止，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预先投入

资金 22,014.39 万元，均系贵公司自筹资金。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贵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还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实施。 

本专项报告仅供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目的，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二○○八年九月十九日 


